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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提高各項招生試務工作費用之績效，建立健全之收支制度，依行政院核定「公

立大專校院辦理各項試務工作酬勞支給要點」規定，訂定「國立屏東大學各項招生

試務工作費用支給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招生工作期限為自招生準備工作日起至放榜日止。 

三、本要點適用於本校辦理各項校內招生考試，並為擬訂收支預算表之依據。 

四、本校辦理校內各項招生應依實際工作需要訂定其工作內容，訂定工作酬勞支給項目

及基準，並以不重領、不兼領為原則。以作為業務進行及酬勞支給之準據。 

五、本校校內各項招生工作酬勞，依下列各項規定支給基準計算： 

(一)報名作業工作費：以審查件數為單位，300 件以下為 3,000 元，每增加 1 件為

5元。 

(二)監試及試（事）務工作費最高支付標準：每節為 750元。 

(三)闈內外印題工作人員工作費最高支付標準： 

1.每日支 2,000元、每夜支 1,500元（含警衛）。 

2.入闈伙食費每人每日 400元。 

3.闈場主任另支工作酬勞每日 1,000元。 

(四)命題費最高支付標準：每科 3,000元（含參考答案或標準答案）。 

(五)閱卷費最高支付標準：每份 50元、語文 60元（含作文閱卷），缺考卷不計入。 

(六)策劃、協調、工作主持及配合單位經常性工作等之工作酬勞： 

1.主任委員綜理試務及抽閱（檢覈）試卷，最高支給 12,000元。 

2.副主任委員及總幹事綜理試務及抽閱（檢覈）試卷，最高支給 10,000元。 

3.招生委員最高支給 8,000元；幹事每人最高支給 3,000元。 

4.考試當日酬勞：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總幹事全日最高 5,000元，半日折

半。分區主任全日最高 4,000元，半日折半。 

(七)資料審查費最高支付標準： 

1.資料審查費每位委員每份 60元。 



2.博士班論文、研究計畫及相關論著審查評分費每位委員每份 100元。 

(八)各項入學招生考試之面試費、術科費最高支付標準： 

1.本校自辦考試面試、術科委員數每系所以 3人為原則，面試委員以本校專任

教師為原則。音樂類系所面試委員數，得視考試樂器別數需要聘任之，惟最

多不超過 8人為原則。 

2.面試費、術科費每生每委員 60~100元（依報名人數及費用調整），惟委員每

人每日不得超過 6000元（以 8小時計）。各學系報名應考人數未達 10（含）

人者，每委員每日 1000元。 

(九)如前述未列之支給項目將依實際需求編列，以收支平衡為原則。 

六、各項招生依辦理招生考試所需之直接及間接成本，編列經費預算表，簽會人事室及

主計室審核，並依本校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代為決行。 

七、本校每次招生考試收入之運用，應以收支平衡為原則；其用於支給試務人員工作酬

勞之總額，不得超過其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五十。但命題、閱卷、審查、面試、入闈

及監考酬勞之支給，不在此限。 

各項招生考試所需之直接及間接成本，應編列於招生經費預算中。 

八、本校每次校內招生考試，試務人員工作酬勞之支給，每月支給總額不得超過其月支

薪給總額之百分之二十，但命題、閱卷之支給，得不列入上開支給總額計算。 

前項月支給總額，係指本薪(年功薪)及專業加給(學術研究費）二項合計數，主管

人員另加計主管職務加給一項。本校契僱人員準用之。  

九、本校辦理各項招生試務工作，應核實及樽節運用各項經費，若可動支之經費尚有結

餘得支應相關考試之不足部分或納入校務基金；招生經費應在自給自足與收支平衡

原則下核給，經費超出支給要點規定者，並酌減各項支出標準。 

十、本校各項招生於試後將收支情形編列決算表，提送本校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稽核。 

十一、本要點經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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